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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就是资金不足，要破解民族地区融资“瓶

颈”，亟待国家对民族地区加大金融政策支持。 
        一、当前民族地区金融政策支持弱化的突出问题 
  （一）信贷资金供应严重不足。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调整信贷政策,业务经营重点向发达
地区战略转移，造成民族地区金融支持弱化。一是县级金融机构收缩，基层营业网点大量撤

并。如湘西州各商业银行下设的机构网点由2003年的111个锐减至2007年的65个，减幅达

41%，造成金融信贷服务载体严重不足。二是授信和贷款审批权限全面上收或大幅调减。如
龙山县，建设银行的公司授信审批权限大部分上收至省分行，少量低风险信贷由州分行审

批；农业银行贷款审批权限仅限200万元以内的质押贷款。三是贷款投放规模偏小。近几年，
龙山工行长期停贷，邮政储蓄银行刚起步，农发行受政策性业务范围所限信贷支持不大，全

县95%以上的贷款投放量集中在信用联社。“僧多粥少”、信贷资金供应严重不足的难题始
终难以解决。 
  （二）金融机构资金上存造成信贷资金外流严重。近年来，本地金融机构吸纳的居民储

蓄存款以及派生存款大量通过资金上存、对外投资等渠道不断外流，情况越来越严重。2008
年，湘西州非农村信用社金融机构存款净增额占整个地区存款余额的51%，达到11亿元，但

这巨额资金大多被从湘西抽走，没有回流。2008年末，全州金融机构存款余额236.3亿元，贷

款余额106.9亿元，存贷差达129.4亿元，湘西州龙山县各金融机构存款余额30.372亿元，贷

款余额12.74亿元，存贷差达17.63亿元。 
  （三）金融优惠政策明显不足。民族地区唯一实际享受民族优惠贷款利差补贴政策，但

效果并不明显。一是商业化银行经营目标与优惠政策相错位。政策规定只有工、农、建三家

国有商业银行对“两民”企业发放的贷款才能享受贷款利差补贴。实际上各银行以完成全年

赢利和风险控制为目标，普遍奉行“抓大放小”战略。因民族地区多为基础差、底子薄的中

小企业，缺乏足额有效的资产抵押，难以达到商业银行授信和贷款的高要求。二是农村信用

社作为企业融资主要平台，却未纳入政策范畴。以龙山县为例，2001—2008年发放贷款26.2
亿元，占全县发放贷款总量的95%，其中中小工业企业贷款4.7亿元，均没有享受到贷款优惠

政策。三是优惠政策调整滞后。1991年来，国家对民贸企业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执行2.88%
贴息率，但在2007年贷款利率大幅上调时并没有进行相应调整，优惠效果弱化。同时，“两

民”企业生产周期一般为1-3年，而优惠贷款期限仅限一年，造成企业生产周期与政策扶持期
限不匹配。 
  （四）金融担保体系建设明显滞后。民族地区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也是造成金融机构放

贷谨慎的重要原因。目前很多民族地区尚未建立金融担保公司或担保公司注册资本过小。国

家银监总局下发关于担保机构的风险提示文件，要求严格审查担保机构资质，并要求其注册

资本金应在1亿元，且必须是实缴资本。面临过高的准入条件，金融担保公司成立很难，担保
业务更无从谈起。 
  二、对加大民族地区金融支持政策的建议 
  加大对民族地区的金融支持力度，要坚持政策性扶持与商业性投入相结合，以政策性扶

持为主的原则。 



  （一）建立健全金融支持体系。一要建立完善社会诚信监督体制。政府要积极推动民族

地区金融安全建设，全面规范政府、金融机构、企业（个人）等信用主体的信用交易行为，

切实保护好债权方利益，以增强金融机构信贷信心。二要扩大民族地区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

调控管理权限。如总行对民族地区商业银行增加再贷款、再贴现的限额，适当延长再贷款期

限，支持商业银行扩大票据业务；增加对以农村信用合作为主的中小金融机构再贷款，积极

扶持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三要适当增加商业性金融机构的种类。放松民族地区金融机构市

场准入限制，促进银行、证券、保险以及担保机构的增加。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成立股份

制商业银行。四要强化政策性金融职能。通过政策性银行立法来解决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筹资

来源和机构分设问题，鼓励农发行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综合开发等的信贷投入。

五要规范和合理引导民间投资。通过制定实施优惠税率、优惠贷款利率或加大贷款贴息力

度，增强对民间资本的吸引力。政府鼓励成立投资公司，逐步将大量民间投资“体外资金”

纳入投资公司“体内循环”，使之成为重要资金来源。 
  （二）实施倾斜性的金融货币政策。一是实行优惠存贷款利率浮动政策。允许民族地区

金融机构在规定的基准利率浮动范围内适度提高储蓄利率，扩大中长期贷款的利率浮动幅

度；对民族地区省级分行在系统资金往来利率和期限上实行比发达地区更加优惠的政策。二

是实行较低的贴现率政策。放宽对金融机构再贷款的条件和期限，提高再贷款规模和再贴现

限额，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对金融机构出现的临时性、季节性资金缺口，应给予再贷款、再

贴现支持。三是实行差别准备金政策。降低金融机构的准备金率，增加其可用信贷资金。运

用差别准备金率杠杆限制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机构系统内上存资金比例，减少

资金外流。 
  （三）实施较为宽松的金融市场管理政策。一是放宽贷款规模限制。按照区别对待、分

类指导的原则，由商业银行适当下放贷款审批权限，增加授权授信额度。如湘西州，上级行

可把200万元以内的公司业务及50万元以内的个人业务授信和贷款审批权转授给县级支行。二
是放宽信贷客户市场准入。金融机构应适当降低对中小企业在注册资本、营运资金、担保条

件等的市场准入，解除企业贷款难“瓶颈”。三是放宽资产负债比例管理，适当提高存贷款

比例。金融机构组织的存款资金应优先用于当地，当年上存系统资金应与新放贷款适当挂

钩。特别是要扩大邮政储蓄支农资金比例。四是放宽民族地区资本市场。优先支持资源性企

业上市，通过资本市场拓宽融资渠道；允许设立民族地区开发基金，扩大中小企业直接融资

比例；增加贴息额，减免税费，增强对外部投资的吸引力。同时，建立县级中小企业融资担

保公司，降低其市场准入门槛，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必要条件和风险屏障。 
  （四）完善金融机构服务功能。一是增加服务产品种类。加大开办贷款额度不大、准入

条件相对宽松、办贷流程简单快捷的中小企业贷款业务，扩大商业银行票据业务。二是提高

服务手段。简化信贷审批程序，实行区域间的差别利率，扩大贷款利率下浮的上限。积极推

广商务卡、POS机及网上银行业务。三是改进服务方式。由单一化金融服务向一站式服务转
变，坚持廉洁办贷和办事公开，杜绝违规放贷。坚持依法收贷，制止逃废债行为，维护银行

债权利益。 
                                                                            (作者系龙山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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